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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自由观比较 

谢文郁 

 

自由这个概念在英文中有两个字：Liberty和 Freedom。前者指称的是权利，后者和意志和

行动相关。我这里不谈作为权利的自由，仅仅就意志-行动意义上的自由从儒家-道家和希

腊-基督教的角度进行一些比较学意义上的讨论 

就词义而言，自由指的是我能够在行动中实现我想要的东西。这个界定有两个要点：

他对事物有欲望，且在行动上有能力。比如，一个人想去西藏；当且仅当他在行动上能够

去西藏（但不需要付诸行动）时，他就拥有去西藏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去西藏

的想法和愿望，那么，关于他去西藏的自由问题就是一个虚假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和他

的生存无关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想去，却没有能力去，那么，他的生存就缺乏去西藏的

自由。本文将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分析自由概念的这两个要点。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对自由概念进行分析讨论的思想家
1
。雅典城邦实

行民主制度。公民在城邦公共事务上有相当大的参与权。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人们感受一

种不受约束的活动空间，称之为“自由”。这种原始的自由观强调人的随心所欲，即：想

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柏拉图看来，这种自由观忽略了人在随心所欲时追求对自己的损害这

一倾向。柏拉图的分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想活下去并活得好。这种生存倾向可以表达为

“人皆求善”。一个人如果在行动中能够得到善，他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在求善中总

是得到恶的东西，损害自己的生存，那么，他就没有自由。人的生存是一个判断-选择过

程。人不会追求那些在他看来是恶的事情。因此，他所追求的肯定是他认为是善的东西。

问题在于，他认为是善的东西是真正的善吗？人的判断是依据于思想的。拥有真正的善观

念是保证他的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那么，他的

判断-选择就不可能得到善。当一个人以恶为善而求善时，他实际上是在追求恶，并最后损

害自己的生存。在这种分析中，柏拉图认为，那些自以为拥有自由的雅典人其实都处于不

自由状态。真正的自由属于那些在真正的善观念指导下进行判断-选择、并在生活中能够获

得善的人。 

我们发现，人的善观念往往采取如下两种形式。其一，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生活中

的每一阶段都拥有一定的价值观，因而对于好坏都有固定的看法。面临选择时，我们的判

断只能依据我们现有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是不稳定的，如青少年期；也可以是

对社会的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如信奉并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但无论如何，他必须

在一定的价值观中进行判断。这一定的价值观是他的善恶判断基础，其真理性在判断活动

中不会受到质疑。 

其二，以权威为中心。人们往往在善恶判断活动中放弃自己的判断，而把判断权交给

他人或某一团体。权威的形成有不同途径，但一旦形成，它在人的善恶判断活动中起的是

主导作用。比如，小孩对父母的依赖，人们对自己所崇拜的人物的依赖，等等，其中都有

权威的力量。权威的真理性是不能质疑的；除非它失去了权威性。 

人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中进行判断选择的。但是，自我价值观和外在权威能够确保它们

的真理性吗？能够给人的生存带来真正的自由吗？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得不依赖某种一

定的价值观进行善恶判断，不管它是建立在自我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权威基础上。但是，

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价值观，由于自身的不断变化，其善性无法持久维持，因而是不可靠

的，即缺乏真理性。人们也许可以辩解说，当我们持定某种价值观念并把它当作善恶判断

                         
1
 参阅柏拉图《国家篇》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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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时，它是有一定的真理性的，即相对真理。比如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有一条所谓的

“贞节”。当人们根据它来作善恶判断时，它是善的，因而具有相对真理性。随着历史的

发展，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这一道德观念被剥夺了善性，不再具有真理性。然而，如果

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种价值观念的善性取决于外在的历史条

件，因而它的真理性是给定的，而不是自身内在具有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现成价值观拥有真正的善吗？现实中，人接受一种价值观往往是一

种传统承接，或者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顺从某种强大的外在力量。但是，这几种价

值观形成的途径都不能确保价值观的真理性。比如，对于传统，我们往往需要对它进行更

新。当我们发现传统价值的缺陷时，我们就要努力去完善它。然而，我们的更新力量在哪

里呢？我们有时也盲目地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这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是可错的。至

于外在的强大力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异己力量。 

过自由生活就必须拥有关于真正的善的知识。这便是真理问题。但是，如何得到这个

真理呢？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一书中对人的这一人类生存困境有深刻的体会。他指

出，人对善和真理的追求是本性所驱；但是，人在追求中一旦爱上了一种善，比如贪吃，

贪玩，崇拜某种思想，沉溺于某种快乐等等，他就把这种善当作至善，不愿从中摆脱出

来。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放弃至善。对他来说，至善是真正的善，放弃它就是放弃对善的

追求，从而放弃他的“自由生活”。但是，人所固执的善总是在一定角度中的善。随着时

间推移和变换角度，它会丧失其善性。这样的“善”不是真正的善。在固执中，人陷入了

一个至善幻觉，以为自己当下固执的善就是真正的善，从而完全接受它的制约。奥古斯丁

认为，这种无法摆脱现有善观念支配的生存便是人的原罪，乃是死在罪中的生存，毫无自

由可言。怎么才能打破这种至善幻觉呢？他指出，除非真理亲自向人彰显自己，人无法打

破自己的至善幻觉。真理向人彰显自己便是赐予给人的恩典。人和真理的关系乃是给予和

接受的关系。在恩典中，人见证了真理，因而能够从真正的善出发进行判断选择。这便是

恩典真理论
2
视角中的基督教自由概念。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谈论这个基督教自由概念。自由意味着能够选择并实现自己想要

的事物。人都想过一种善的生活，就必须分辨善恶，选择善者。这就要求人拥有分辨善恶

的知识。然而，奥古斯丁的原罪概念认为，人在堕落之后不可能摆脱现有善观念的束缚，

因而不可能拥有关于真正的善的知识。也就是说，人无法从真正的善出发分辨善恶，所做

出的判断只能是以恶为善，在至善幻觉中选择恶，拒绝善。人在生存中追求善，但在至善

幻觉中无法选择真正的善。这样的生存毫无自由可言。打破至善幻觉的力量来自上帝的恩

典。当上帝通过耶稣把真正的善（作为恩典）彰显出来时，人在基督信仰中接受上帝的恩

典，从而能够从恩典出发判断选择真正的善。这样的生存是自由的。
3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自由就是过一种真正的善的生活。这种自由是真理联系在一起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出现自由二字。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中有同样的精神。特别

地，儒家的《中庸》相当深刻地表达了这一自由精神。 

我想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性善性恶争论谈起。这场争论的核心是人的生存出

发点问题。《孟子·告子上》记载了告子和孟子的一场对话。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恶之

分，日后的生活导致了有善有恶，并用“水流四方”的比喻来说明。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对应告子的比喻用“水流向下”来说明。究竟人性是善还是恶？在社会上，我们可以观察

到有人做善事，有人作恶事。告子根据这个观察得出人性无善恶因而可善可恶的结论。但

是，如果我们的观察角度聚焦在个人行为上，则不难发现，每个人在实际行动中都自以为

                         
2
 关于恩典真理论的详细讨论，参阅谢文郁“恩典真理论”，载《哲学门》2007 年第一期。 
3
 参阅马丁·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载于《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李勇译，世纪/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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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从自己的善观念出发，认为自己在做善事。各人都自己的善观念，这是善恶判断的基

础。不过，在社会生活中，在己为善者，在彼则为恶。人的社会生活有没有共同的善？对

此，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有没有共

同的善恶标准呢？庄子分析到，这里的问题其实是谁来决定公共标准问题（“吾谁使正

之？”）。这种谈论方式不可避免地陷入“标准的标准”这个无穷无尽的深渊之中。也就

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善观念之争不可能在判断中定论。既然如此，庄子认为，我们应该放

弃对共同的善的追求，过一种自然无为的生活。 

作为庄子的同时代人，孟子同意庄子的观察，即：每个人都固执自己的善观念，因而

在判断中无法形成共同的善观念。孟子进一步观察到（参阅《孟子·公孙丑上》），尽管

人们各执己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向善倾向，即：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善。

而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比如，“见孺子入井，恻隐之心生”。这种求善倾向和人

情感动便是共同的善。因此，孟子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同的善，而是如何培养这共

同的善？我们都在求善，虽然各人的善观念不同甚至冲突，但是，只要回归原始的追求，

就可以把心中的善发扬光大，体会到这共同的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孟子没有涉及真正的善这一问题。他关心的是如何从“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中回归

秩序。因此，孟子不关心个人自由问题。但是，《中庸》则更深入一步，认为人的本性是

天所赋予的，因而真正的善就在于能否遵循自己的本性。它的开头三句话是：“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天所命定的，对于人来

说是真正的善。因此，人应该遵循自己的本性，即“率性”。如何才能遵循自己的本性？

遵循是一个动作。人是在判断选择中生存的。对自己的本性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把握，就有

什么样的“率性”。如果自己的本性认识除了差错，比如，把不属于自己本性的东西当作

自己本性的一部分，那么，他觉得在遵循本性，而实际上并没有遵循本性。因此，《中

庸》认为，如何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本性乃是人的生存的核心问题。为此，《中庸》提出了

一种“以诚明善”的认识途径。简略来说，这种认识论要求诚实面对自己，因为本性是在

“诚”中向我们显现的，因而我们只能在“诚”中认识本性。只要我们时时刻刻都在

“诚”中，即“至诚”，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认识本性。当我们充分认识了自己的本性之

后，我们就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本性，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由生

活。 

我们看到，基督教和儒家都充分注意到“善”在人的生存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只有在

真正的善中生存才是自由。但是，基督教从恩典概念出发，认为人只有在基督信仰中接受

善的给予，才能破除至善幻觉，并恩典中从真正的善出发，享受自由。儒家则强调在诚实

中不断地认识自己的本性，并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存，最后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享受自

由。当然，这两种自由观在人的生存的作用还需要更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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